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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本情况
（一）安贞医院朝阳院区第一导管室1#间、2#间、3#间导管室改造
（1）导管室设备超负荷运行，存在隐患，需要更换新设备；
（2）内部各种管线、装修老旧，氧化，腐蚀有随时脱落风险且无法具体排查消除安全隐患：
1）顶板吊顶及面层末端设备，吊顶内管道损坏老化严重，需拆除及更换；
2）墙面磕碰及面层退色、破损严重，需拆除换新；
3）根据新的射线防护规范，需增加铅版等射线防护措施；
 （3）导管室净化空调设备超负荷运行，存在安全隐患，需要更换新设备及风管；
（二）朝阳院区第一导管室1#间2#间3#间导管室装修内容
（1）拆除第一导管室1#间、2#间、3#间导管室原有顶面，墙面，地面；
（2）拆除第一导管室1#间、2#间、3#间导管室原有机电管线；
（3）1#间墙面，顶面做铅版防护，地面做硫酸钡射线防护，更换铅防护门等；
1. 顶板新做铝板吊顶，墙面新做医疗洁净板装饰，普通房间更换木门等，地面重新铺装PVC地胶等；
1. 更换配电箱，机电管线及灯具开关等；
1. 更换净化空调设备及管路；
1. 增加消火栓，喷淋等火灾灭火系统；
1. 设备机房增加气体灭火系统。
2、技术做法：本工程施工图纸及工程量清单范围内全部装饰装修工程拆除、电气工程拆除、净化空调工程拆除，全部渣土、装饰废弃物、设备管道及建筑垃圾等清运工作。施工图纸及工程量清单范围内的建筑、暖通、给排水、强电、弱电、精装修、防水等施工；设备安装、调试等全部工作。同时须根据施工图纸进行深化完善工作。具体详见图纸及工程量清单。
3、验收标准：供应商所提供的服务应符合国家有关部门规定的相应技术法规及标准要求，符合现行国家有关工程施工验收规范和标准的要求（合格）。
4、安全文明施工
4.1、改造项目按北京市安全文明工地标准设定硬质围挡、悬挂安全标志及标识等（如需）。
4.2、施工现场材料码放和覆盖按北京市工地环保要求执行。
4.3、在工程施工、竣工、交付及修补任何缺陷的过程中，供应商应当始终遵守国家和地方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规范、标准和规程等，履行其安全施工职责。
4.4、供应商应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方针，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度和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制度。
4.5、供应商应为其进场施工人员配备必需的安全防护设施和设备，供应商还应为施工场地（现场）邻近地区的所有者和占有者、公众和其他人员，提供一切必要的临时道路、人行道、防护棚、围栏及警告等，以确保财产和人身安全以及最大程度地降低施工可能造成的不便。
4.6、供应商还应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和条例等的要求，制定一套安全生产应急措施和程序，保证一旦出现任何安全事故，能立即保护好现场，抢救伤员和财产，保证施工生产的正常进行，防止损失扩大。
5、环境保护
5.1、在工程施工、完工及修补任何缺陷的过程中，供应商应当始终遵守国家和工程所在地有关扬尘治理、建筑垃圾堆放、清运等环境保护和污染防治的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标准和规程等。
5.2、供应商应接受国家和地方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监测和检查。供应商应对其违反现行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标准和规程等所造成的环境污染、人员伤害和财产损失等承担赔偿责任。
6、其他要求
6.1、供应商需提供项目理解及需求分析，对项目现状及整体规划分析理解全面清晰，项目背景及需求分析合理，有针对性、框架完整。
6.2、供应商需提供导管室改造建设方案，包括拆除导管室原有顶面，墙面，地面等内容。
6.3、供应商根据工程实际情况提供施工进度计划及保证措施、拟投入施工材料、设备质量、性能等和施工人员配备等项目组织机构、安全和绿色施工保障措施、文明施工措施及环保措施、成品保护和工程质量保证措施、完工后的质保服务措施及承诺、任何可能的紧急情况的处理措施、预案以及抵抗风险的措施等内容。
6.4、拟投入项目经理主持过类似工程相关项目，经验丰富。
7、工程承包方式
供应商采用采购人确认的施工方案，以包工程改造专项设计、包材料、设备的供货与运输、包安装、包调试、包工期、包安全、包风险、包验收、包审计通过的方式承接本工程,及发包方所属的所有部门及门店的维修。（协助发包方报备审批工程所在地有关的建筑、装修、消防、门头等有关的行政手续。）
8、工程质量标准：
8.1、工程质量标准：合格； 
8.2、工程材料质量标准：以国家行业质量检验评定标准为依据；
8.3、涉及到电气、消防等强制性要求及与安全消防相关的材料检测，承包人应提供检测报告，非强制要求的，承包人应提供给合格证；
8.4、发包人事先指定的工程材料承包人须在合同签署前确认，本项目合同签署后指定材料部分不得随意变更。
9、服务期限和地点：
9.1 服务期限：从合同生效之日起至工程竣工、验收合格为止。
9.2 服务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
10. 交付（实施）时间工期：自签订合同之日起45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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